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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都英才卡”实施细则

一、政策内容
完善人才分级分类服务清单，向符合条件的E类及以上人才发放“铜都英才卡”。
二、申请对象及认定标准
申请人应为在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作，年龄一般在60周岁以内，A类人才不超过70周岁，B类人才不超过65周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才：
1.根据《铜陵市人才分类目录（2024版）》认定的A、B、C类人才，以及晋升D类层次年限超五年的人才；
2.入选“铜都英才”计划的人才；
3.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三、办理流程
1.符合条件的人才经所在单位申请完成高层次人才分级分类认定后，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铜陵分厅或皖事通APP线上填写申报信息，市委人才工作局负责审核认定。
2.经认定的人才持本人身份证到徽商银行铜陵长江路支行办理，或联系银行工作人员（2818151/15215626275）上门服务。
3.“铜都英才卡”申领有效期最长为2年，过期需重新申请。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和使用，不得转借他人。
四、所需材料
1.铜都英才卡申请表；
2.人才层级证明材料。
五、申报时间和办理时限
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开放申报，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办结。
六、责任单位及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工作局，0562-5881260。

铜陵市高层次人才健康体检实施细则

一、政策内容
每年组织一次C类及以上层次人才免费健康体检。
二、服务对象及认定标准
服务对象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根据《铜陵市人才分类目录（2024版）》认定的A、B、C类人才；
2.入选“铜都英才”计划且在培养期内的人才；3。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三、办理流程
健康体检每年安排一次，参照当年度市委保健办确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体检标准执行。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负责汇总符合条件的人才名单，确定体检标准，并做好人才健康体检通知工作。市卫健委负责落实定点体检医院，安排好健康体检“绿色通道”。
四、所需材料
免申即享，无须提供其他材料。
5、 申报时间和办理时限
按年度定期组织。
6、 责任单位及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工作局，0562-5881260；
市人社局，0562-2126891；
市卫健委，0562-2820673、2820602。

铜陵市高层次人才子女人学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人才服务环境，畅通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渠道，根据《关于大力实施“人才铜聚”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的若干措施》（铜人才〔2024〕11号），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是指：
1.根据最新版《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分级分类目录》认定的A、B、C、D类人才；
2.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第三条  市教体局负责我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的统筹协调，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和市直各学校负责落实。
第四条  A、B、C、D类人才子女就读公办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结合学位空缺情况就近就便统筹安排。
第五条  高层次人才子女申请入托或入学办理程序：凡子女有在我市就学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向市委人才工作局提交《铜陵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转）学申请表》，经市委人才工作局认定后，由市教体局协调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市直各学校按照本办法规定安排其子女就读学校（幼儿园）。转学所需具体材料由市，县（区）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学籍管理规定及实际情况提前告知市委人才工作局或申请人。
第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市教体局，市委人才工作局负责解释。

铜陵市引进高层次人才随迁配偶安置
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人才服务环境，解决高层次人才随迁配偶安置问题，根据《关于大力实施"人才铜聚"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的若干措施》（铜人才〔2024〕11号）等，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是指：
1.从市外引进，根据最新版《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分级分类目录》认定的A、B、C、D类人才；
2.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其他新引进高层次人才。
第三条  随迁配偶安置遵循“对等，合规，自愿”的原则，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市国资委分工协作，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单位等配合落实。
第四条  随迁配偶安置按以下方式解决：
（一）属行政编制，事业编制人员的，按照管理权限，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牵头，会同市委编办结合编制空缺情况协调确定安置单位，并按照有关程序办理调动手续。
（二）属国有企业人员的，由市委人才工作局会同市国资委牵头协调市属（委属）国有企业统筹安排。
（三）属其他身份的，由高层次人才引进单位协调安排。（四）鼓励高层次人才配偶自谋职业，自主创业，自主创业的可按有关规定享受相应优惠政策。
第五条  办理程序：
（一）引进高层次人才随迁配偶安置由其本人提出申请，人才引进单位向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
（二）对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由市组织，编制，人才，人社，国资等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进行安置。随迁配偶安置可与高层次人才引进同时办理
第六条  本办法由市委人才领导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